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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续推进全市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市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机关党委）
完成情况：在前期组织全市系统开展学习宣传、交流研讨的基础上，进一步压实责任、深化落实。一是督促相关处室和单位严格按照上级部署要求，逐项梳理规定动作，全面开展查漏补缺，确保各项学习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二是持续拓展学习覆盖面与影响力，组织10个派出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开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宣讲，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习研讨，各党支部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交流活动，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落地生根。三是扎实推进市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全市系统需整改问题共计134个，制定561项整改举措，截至目前已整改完成285项举措。市本级层面31个问题，制定153项整改举措，已完成45项整改举措，总体完成率为29.4%。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建立健全规章制度15项，着力从源头上堵塞漏洞、规范管理。
2.持续推进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上级交办问题整改；继续推进群众“房前屋后”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攻坚专项行动。
（综合监督处）
完成情况：一是加强与市水利局、资规局等市有关部门协同联动，督促属地完成嘉肠建材、龙凤房屋拆除，通州湾亲水平台补办用海手续，完成6项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3项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持续推进马洲岛被跨省转移倾倒建筑渣土问题整改，12月19日组织专家及省市有关部门评审《马洲岛如皋境内被跨省倾倒渣土问题整改方案》，已完成582亩地块清表工作，对其中196亩地块先行启动施工，已清挖渣土8000吨。二是完成185个群众“房前屋后”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组织编排2026年整改任务清单。
3.组织推进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问题整改验收销号。落实省厅要求，组织各地排查涉噪声、垃圾、黑臭水体、异味等四类环境问题线索，并推进问题整改。（执法监督处）
完成情况：一是截至目前，如皋市、如东县、启东市、开发区、苏锡通园区、市教育局、交通局、城管局已完成申请销号材料上报，其他地区正在组织申报中。二是根据省攻坚办要求，结合省、市、属地前期排查问题清单，再次组织各县（市、区）对群众“房前屋后”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清单进行筛选，经各地盖章确认，排出具体项目共计90个。
4.进一步加强涉水污染源排查管控力度，确保年度水环境质量稳定达到省定考核要求；进一步增补完善治水工程项目计划，为2026年水环境治理工作开好头、起好步。（水处）
完成情况：一是督促海安、如皋、如东加强省考袁庄水站断面周边污染源管控，会同市水利局统筹调度断面活水，组织开展南美白对虾养殖尾水巡查和夜查。2025年1—12月份，全市55个省考以上断面水质达标率100%。二是针对水环境基础设施等短板问题，系统梳理排布2026年重点治水工程项目，涵盖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管网新建改造、畜禽养殖与水产养殖污染整治、河道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目前已初步筛选确定141项。
5. 推动完成2025年度海洋环境治理工程、总氮削减工程。推动掘苴河环东闸口、通吕运河大洋港桥、通启运河塘芦港闸总氮浓度较2020年负增长，完成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目标。（海洋处）
完成情况：完成2025年度193项海洋环境治理工程、总氮削减工程。2025年度，掘苴河环东闸口、通吕运河大洋港桥、通启运河塘芦港闸总氮浓度实现较2020年负增长目标，完成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任务。
6.全力做好12月污染过程应对以及国家公祭日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提前谋划臭氧“夏病冬治”，起草2025—2026年南通市臭氧“夏病冬治”方案。（大气处）
完成情况：一是全力做好12月污染过程应对，局主要领导组织召开大气污染过程管控评估及工作推进会，全面复盘评估污染过程，逐一梳理国控环境教育馆、虹桥等高值站点微环境治理存在问题，明确PM2.5目标任务。二是以国家公祭日空气质量保障为契机，加强与周边城市联防联控，紧盯数据变化情况，常态化组织开展走航巡查，持续推进友好协商减排，2025年，南通PM2.5浓度25微克/立方米、全省第1。三是提前谋划臭氧“夏病冬治”，排定288个“夏病冬治”工程项目，投资5.12亿元，预计减排VOCs 870.23吨、NOx 184.96吨、颗粒物243.14吨。
7.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发现问题整改，确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不断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土壤处）
完成情况：针对前期检查发现的部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站点环境较差、出水水质不达标、未按规定正常运维等问题，已交办各地整改，各地按要求已完成整改。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开展农污处理设施“回头看”，加强设施运维监管，积极推进整县制运维，设施正常运行率达到9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8.启动新一轮全市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组织各地完成省级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申报。（自然处）
完成情况：根据《江苏省新一轮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开展全市新一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并申报省级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由于专家评审时间延迟，目前暂未反馈结果。
9.持续做好重大项目服务工作。2025年度排放源统计名录库更新，并启动2025年环境统计培训工作。启动2025年第二轮环评抽查复核。（环评处、总量办）
完成情况：一是做好重大项目服务工作。自2月11日报告书审批权限调整后，共接收报送项目163个，其中报告书120个、报告表42个、辐射报告表1个。140个项目已召开专家评审会/完成函审意见收集，69个项目已通过案审会审议。二是做好2025年度排放源统计名录库更新，并启动2025年环境统计培训工作。完成2025年排放源统计名录库更新，重点调查单位合计2307家，其中工业源2156家，污水厂98家，生活垃圾处理厂5家，危废集中处理厂37家，储油库11家。筹备开展年报企业培训，准备培训材料，确定培训方式，预计1月中上旬完成培训。三是启动2025年第二轮环评抽查复核。已调度2025年下半年各县（市、区）审批部门环评审批清单，根据审批数量确定抽查比例，总计抽查40本报告，其中报告书4本，报告表36本，印发《关于开展2025年全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第二轮技术复核工作的通知》，选取专家对报告进行复核。
10.督促指导各地切实做好危废填埋率及贮存量同比双下降工作，确保完成年度考核目标。（固化处）
完成情况：组织各地开展危险废物填埋率、危废库存量双降工作，2025年危险废物填埋率15%，较2024年下降0.7个百分点，危险废物库存量15600吨，完成同比下降目标。
11.加强岁末年初环境安全防范工作，组织开展冬季环境隐患排查整改。（安监处）
完成情况：组织开展冬季环境隐患排查行动，共排查环境隐患问题113个，发现的隐患问题中涉及危废隐患28个，污染防治设施隐患31个，应急管理及防范隐患54个；发现安全隐患线索12条，立行立改8条，移交相关职能部门4件。
12.组织对全市工业园区限值限量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开展检查，督促企业完成年度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科监处）
完成情况：对部分省级工业园区（集中区）限值限量标准空气站和VOCs监测站的建设管理和运维情况开展抽查，发现问题督促整改，推动提升园区自建监测站点数据质量和规范化水平；组织各地督促企业落实年度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完成年度自行监测信息公开比例90%要求。
13.推进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试点相关工作；完成2025年度执法尖兵、能手市级复评；组织开展全市一般工业污泥产生企业排查，梳理问题清单；进一步完善县级环境应急“明白人”卡，按照应急处置“五必做”要求，指导、督促各地派驻局开展实战演练。（执法局）
完成情况：一是下发《南通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25-2026年）》，组织各地制定方案，确定各地的特色工作，按照方案要求的序时进度开展规范化试点工作。二是11月28日，各驻县（市、区）局、市执法局按照《方案》规定的评分细则，完成对申报参评人员的初评并上报，自评上报共133人；12月25日，市“执法尖兵”评审领导小组完成对上报人员的支撑材料真实性、有效性及评分情况复核。三是全市共有污泥产生企业822家，发现一般污泥未在平台申报或申报不全、一般污泥未能提供处置合同和纸质台账、未设置污泥堆放场所或场所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等环境问题200余个，均要求整改。四是持续推进各县（市、区）环境应急“明白人”卡的修改完善工作，赴通州湾对“明白人卡”完善情况进行督促指导；各地均按照应急处置“四必做”要求制定实战演练计划，7个县（市、区）局已开展实战演练。
14.启动市生态环境局政务协同、数据采集加工、生物脸谱、污染防治综合监管等存量系统信创适配改造；聚焦大气污染过程，做好涉气重点源排放异常数据研判和推送，围绕高值站点周边重点路段加密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和入户监督抽测。（监控中心）
完成情况：一是完成市生态环境局政务协同、数据采集加工、生物脸谱、污染防治综合监管等存量系统信创适配改造项目招采。二是聚焦大气污染过程，做好涉气重点源排放异常数据研判，共计研判推送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问题线索291条，查实问题128条，发现环境违法问题38条，为大气管控提供数据支撑。三是围绕高值站点周边重点路段，联合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建立监管机制，针对柴油货车重点行驶区域、高速公路出入口、大气国控站点周边路段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和入户监督抽测，共检查柴油货车75辆，发现1辆柴油货车存在尿素未及时添加的情况，现场督促车主进行维修恢复正常行驶。
15.完成年度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整改；组织开展2025年度质量管理体系管理评审工作；全力做好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培训调研接待工作。（监测站）
完成情况：完成年度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整改以及年度质量管理体系管理评审工作；按要求完成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培训现场调研接待工作。
16.完成年终结算工作，做好预算一体化系统的年终对账工作。（财审处）
完成情况：完成年终结算工作，做好预算一体化系统非税收入、预算执行、政府采购数据的对账工作。
17.持续围绕“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开展系列宣传。组织开展“公众看生态”体验活动。（宣教处、宣教中心）
完成情况：一是围绕“十四五”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组织召开“十四五”总结新闻发布会，在人民网、央广网等平台发布《过去五年，南通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等稿件10余篇，并在江海南通、掌上南通等平台发布《生态焕新：我们的这五年——南通市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新闻发布会》视频；新华日报刊发专版稿件《南通生态环境成绩单溢出百姓满满幸福感》《南通全力解决百姓身边生态环境问题“沧桑巨变”满溢“为民情怀”》2篇，以民生视角展现生态建设成效；联合10个县区，在微信公众号推出各地“回眸‘十四五’”系列短视频，通过“场景化呈现+故事化讲述”，展示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与创新举措。二是联合海安局、如皋局，组织30名如皋生态环境志愿者赴海安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与江苏天成雅周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开展“公众看生态”体验活动，引导志愿者在实地观摩中深化环保认知，直观感受南通绿色发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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